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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 天台法院招聘书记员限身高，一考生将县人事局告

上法庭 在今年天台法院招考三名事业编制书记员的招聘考试

中，技能测试、笔试和面试总成绩名列报考职位第二名的胡

某，因身高低于158厘米，而被认定体检不合格。书记员之梦

破灭的胡某，将天台县人事局告上了法庭。近日，仙居人民

法院审理此案。 低于158厘米等于“体检不合格” 今年6月26

日，天台法院和天台人事局在当地某报刊上发布了天台法院

审判保障服务中心考录聘任制书记员的《考录公告》。 该公

告载明的内容有：招聘条件为身体健康，男身高168厘米以上

，女身高158厘米以上；报名人员经资格审查合格的，告知领

取准考证和参加考试的时间、地点；体检按《体检标准》执

行等。 胡某是女性，天台人。她本人已在天台法院做了几年

临时聘用人员。当她得知自己所在工作单位要招聘事业编制

人员时，很是欣喜。因为，这是个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的难

得机会。 不久，胡某根据公告要求报名，领取准考证，参加

了技能测试、笔试和面试，取得总成绩第二名。根据总成绩

，并按照招考职位数1∶1.5的比例，胡某入围体检。7月25日

，胡某在人事局人员带领下，到台州医院参加体检，结果被

测出身高低于158厘米。 医院认为，胡某不符合招考条件中规

定的“女身高158厘米以上”的要求，从而作出胡某体检不合

格的体检结论。 当事人将人事局告上法庭 胡某获悉后，立即

向天台县人事局提出异议，并递交书面申请书，人事局至今



没有回复。为此，胡某将人事局告上法庭。 胡某指出，天台

人事局将身高作为招聘条件，违反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

员暂行规定》和《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规定。

人事局作出胡某体检不合格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要求予以

撤销，并确定她体检合格，准予进入考核聘用环节。 胡某还

认为，她已领取了准考证，并参加了考试，说明人事局已认

可胡某符合招聘条件。体检所依据的《体检标准》没有身高

规定，台州医院体检时，没依据体检标准，以胡某身高不

足158厘米为由，作出体检不合格的结论，是适用法律错误。 

原告：限身高属于歧视性条件 对于招考中，“女身高158厘米

以上”的招聘条件是否合法，胡某认为，招聘条件的设定，

应以能正常履行职责为标准。《考录公告》中招聘条件规定

“女身高158厘米以上”，该规定属于歧视性条件。 为此，胡

某提供相关证据，包括有关部门发布的《2006年浙江省各级

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和《关于2006年全省各级机关考

试录用部分专业特殊和特殊职位公务员的公告》，《浙江省

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等等，用以证明对公务员身体条

件的设定，以能正常履行职责为标准。 胡某指出，我国除人

民警察等极少数特殊职位外，均取消了身高限制。人事局以

身高作为法院书记员的招聘条件，违反了招聘工作应该贯彻

的平等、择优录取原则。 被告：设定身高条件无可诉性 人事

局称至今没作出胡某体检不合格、不准胡某进入考核聘用环

节的决定。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考录工作是人事

局和用人单位天台法院共同组织实施的。胡某体检不合格的

结论，是台州医院作出的。 人事局还称，胡某将人事局作为

本案被告，主体错误。《考录公告》所设定的身高条件是否



合法，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同时，用人单位

可以设定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招聘条件规定“女身

高158厘米以上”具有合法性。请求法院驳回胡某起诉。 仙居

法院为保护当事人权益，应原告申请，裁定暂停执行有关认

定胡某体检不合格的行政决定，暂停天台法院书记员1个名额

的招录工作。 由于案件具有特殊性，目前此案还在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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